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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0/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9_93_B6_E8_c80_320601.htm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邮政储蓄小额存单质押贷款试点

工作的意见各银监局： 自今年初以来，邮政储蓄小额存单质

押贷款业务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并取得了明显成效，赢得了积

极的社会反响。但还存在贷款限额低，服务面小，质押品单

一以及贷款业务基础薄弱，管理不完善等问题。为充分发挥

邮储机构的优势，探索邮储在社区金融服务的方式，加大对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现就加快推进邮政储蓄小

额存单质押贷款业务试点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稳

步扩大邮政储蓄小额存单质押贷款业务试点范围 （一）对已

开展试点的福建、湖北和陕西三省，由当地银监局根据邮政

储蓄机构经营管理能力和监管力量状况，指导当地邮政储汇

局进一步扩大邮政储蓄小额存单质押贷款网点数目。 （二）

适当扩大邮政储蓄小额存单质押贷款试点省份。具体程序是

：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统一向银监会提出扩大邮政储蓄小

额存单质押贷款试点省份的申请。经批准后，由国家邮政局

邮政储汇局内部授权试点省邮政储汇局开办邮政储蓄小额存

单质押贷款。试点省邮政储汇局依照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

的授权，向当地银监局提交业务开展规划及范围、可行性报

告、相关管理规章制度等资料，经银监局同意后开办。 二、

适当调整邮政储蓄小额存单质押贷款单笔限额 （一）调整已

开展试点的福建、湖北和陕西三省邮政储蓄小额存单质押贷



款单一客户最高限额至50万元，具体限额由银监局根据当地

实际情况在50万元限额内进行审批；质押存单张数及单张存

单限额由当地银监局确定。 （二）对新批准试点省份的邮政

储蓄小额存单质押贷款限额，原则上仍按《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加强邮政储蓄机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

试点管理的意见》（银监办发[2006]69号）中对单一客户最高

限额10万元的规定执行。为积极探索邮政储蓄社区金融服务

功能，试点一段时间后，对经营管理、风险控制能力和监管

力量匹配程度较好的试点省份，鼓励邮政储蓄机构在社区金

融服务产品设计上有一定的灵活性，经银监会同意，可由银

监局审批适当提高贷款单一客户最高限额。 三、适当放宽邮

政储蓄小额存单质押贷款质押品的品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